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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來自重災區粉嶺馬屎埔村－謝達仁。我反對這個發展計劃，因整個規

劃未能照顧受影響的人，所謂持份者。 

無論此計劃成功上馬或被推倒，我們的下場都是悲慘的。政府明顯地將我

們與全港市民對立，發展是政府提出，補償方案是政府說合理，但是，完

全非我們的意願。 

家父居於馬屎埔六十多年，屋是自資建的，用盡積蓄；向親友借貸；向建

築材料供應商賒數，節衣縮食多年才擁有這個家，與現時辛苦供樓的人無

異。一句發展，這個家園便毀於一旦。 

去年 8 月，發展商向村民派發 8 份法庭傳票以驅趕村民，有十多戶村民受

到影響。幸好得路德會的社工協助村民進行請願行動及調解，現時村民與

發展商尚未完成商討。只要發展計劃推倒，包括未收法庭傳票約四十多

戶，將被趕走，製造更多荒廢農地。 

最近我統計尚餘農戶數量，依然從事耕種為生超過十年的不足二十戶，耕

地約 67 斗，即 45 萬平方呎，亦即 4 萬平方米。農民與天地共存，與世無

爭，當年颱風塌屋毀菜園亦不向政府求援，由蔬菜合作社（菜站）免息貸

款互相扶持渡過難關。 

因為發展而欺壓這些辛勞一生的長者，扼殺專業農夫的生計，我不知是否

基督教義所容，因我不是基督徙，但我知道有良知的人是不恥做的。 

我建議，耕者有其地，住者有其屋，拆村還村，在粉嶺北撥地讓我們重置

村落。我相信各位都明白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請各位有良知的議員、

官員能從我們的角度去理解整件事對我們的傷害。 

馬屎埔環境關注組 
謝達仁先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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